
本报讯 （郄世民 ）深泽两名男子开
着盗窃来的汽车，利用夜色做掩护，到鹿
泉作案， 被巡逻民警逮个正着。 7 月 30
日，鹿泉警方将嫌疑人移交深泽警方。

7 月 15 日晚 11 时许， 鹿泉市公安
局寺家庄派出所民警巡逻至红旗大街
南沿路三环桥下时，发现一辆白色普桑
轿车停在桥下，车牌照螺丝与正常的螺
丝不一样，遂怀疑是套牌车或盗抢车。民
警叫醒车内两名呼呼大睡的男子， 要求
该车受检。 两男子看到民警时神色慌张，
说话含糊。 民警让其打开后备厢，发现后
备厢内装有 5 部手机和砍刀、 帽子、口
罩等物，更加深了怀疑，遂将二人带回
派出所。

民警对汽车车架号进行比对，发现该
车系清苑县被盗车辆。 经查，两名嫌疑人
苑某、 冯某都是深泽县桥头乡人。 6 月 2
日晚，二人窜至清苑县一居民小区外，持
自制工具将一辆未锁车门的汽车开动并
盗走。 7 月 15 日晚，二人经过踩点，开着
盗窃来的车来到鹿泉市寺家庄镇， 准备
盗窃某村的一辆红色面包车。 二人将车
停在三环桥下， 准备等夜深人静后实施
盗窃， 不料却在车上睡着了。 二人还供
述，今年 4 月份，他们窜至深泽、辛集、晋
州，采取溜门撬锁的方式，入室盗窃手机
6 部、 手提电脑 2 部以及现金等， 作案 5
起，涉案金额 2 万余元。 图为民警对车内
物品进行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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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工作思路 强化民意沟通
———河间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融入群众路线实录

本报讯 （记者 桑桂林 通
讯员 赵锐军 张磊） 昌黎县检察
院在青年干警的培养使用上进行
大胆尝试和创新，用坚强的组织保
障、 有力的阵地建设 ， 精心打造

“青蓝工程”，搭培养人才的舞台，
立打造人才的讲台，设锻炼人才的
擂台，建成就人才的展台，为青年
干警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环境。

搭舞台。 检察院开设了青年书
屋，为干警购置各类图书，组织干
警按照“书宜杂读， 业宜精研”的
原则泛读经典名著 ， 深读党章检
史，精读业务书籍，定期举办读书
沙龙， 组织开展推荐阅读书籍、交
流读书心得等活动。同时成立了青
年学会，要求会员每个月读一本好
书、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每半年
进行一次调研。

立讲台。 开设青年讲坛、青年
论坛及“昌检大讲堂”， 每月选择
一个主题，确定一名青年主讲人开

展一次论坛活动，每半年举办一次
“昌检大讲堂”，邀请本院各部门业
务能手及政法委、组织部、党校等
单位讲师进行授课。院里还利用网
络资源，在青年干警中普及“昌检
青年” 微博、“昌检青年” 微信群、

“昌检青年”qq 群， 创建青年干警
发表微文、交流思想、凝聚正能量
的“网上”、“掌上”平台。

设擂台。 为了给想干事、 能干
事、干成事的干警提供平台，创造机
会，施展才华，该院党组打破论资排
辈、平衡照顾的旧观念，在 10 个中
层岗位的竞聘中，5 名思想成熟、业
务扎实、作风优良、群众公认的青年
干警脱颖而出，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该院党组坚持“三个结合”———战略
规划与分类实施相结合 、 普遍提
高与重点培养相结合 、 传统培训
与网络培训相结合；坚持“三个创
新”———创新岗位练兵方式、 创新

“传帮带”途径、创新培训方法；坚

持“三个狠抓”———狠抓学历攻坚、
狠抓高层次人才培养、狠抓司法考
试。 通过比赛练兵，一批检察人才
迅速脱颖而出。

建展台。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青年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该院党组研究通过了
《党员星级管理实施办法》， 制定
了《十星级党员评定标准》，组织
青年干警通过“自评认星 、党员评
星 、群众议星 、支部定星”四个环
节，参加到党员星级管理中来，为
创先争优注入了活力 。 在内网及
院刊《昌黎检察》开设青年专栏 ，
其中，“检苑书香 ” 栏目供青年干
警发表工作经验、读书体会 、生活
感悟和文艺作品 ， 使干警学习有
心得 ，成长有记录 ，收获有展示 ；
“典型引路”栏目展示全院上下齐
心协力取得的各项荣誉 、 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 ， 切实增强干警荣誉
感和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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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至 22 日，河间市人
民法院组织干警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法官下基层问计大走访 ”活
动， 干警们就平安河间建设虚心
向群众取经问计。 这是该院组织
的又一次与群众面对面、 接地气
活动， 也是该院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一个真实写
照。

近年来， 河间法院不断改变
审判工作观念， 积极拓宽群众工
作思路， 通过多渠道搭建了解社
情民意的平台， 将走群众路线的
传统工作方法与现代审判机制有
效结合起来，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审判工作的群众满意度， 提升了
新时期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与法
院公信力。

河间法院党组一班人认为 ，
走群众路线， 必须要做到思想上
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
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就
是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里 。 从
2008 年开始， 河间法院便和司法
局建立了诉前调解衔接机制，将

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随
着调解人员逐渐成熟，2010 年该院
开始尝试设立了社会法庭，2011 年
各基层法庭又设立了人民调解室，
聘任了 110 名人民调解员，并在全
市 20 个乡镇实现了“一乡一名法
官，指导一个人民调解室”的一站
式诉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了
一个以“司法资源 + 乡村精英”的
“团队调解”模式，在基层密织了
多层次、 全覆盖的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网络。

为进一步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联系， 密切警民关系， 去年 3 月
16 日至 10 月 16 日， 河间法院部
署开展了“百名法官下基层，扎实
推进‘三个一 ’活动 ”。 全院组织
100 名法官深入乡村、 社区第一
线， 由每名法官联系一个村党支
部、支持一个乡镇企业、帮扶一个
信访隐患当事人， 切实走进基层
为群众排忧解难。 法官们在深入
乡村、 企业的同时， 走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和人民
陪审员，信访案件做到带案下访，

与信访人面对面谈心， 耐心倾听
诉求，做到息诉罢访。 此次活动共
为企业 、 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200
余次 ， 诉前化解矛盾纠纷 20 余
件， 为 6 个村的村委换届提供了
法律帮助。 根据群众的建议，法院
还于当年 6 月 6 日做客河间电台
直播栏目“阳光热线 ”，对外公布
了“调解 110”热线 ，开始运行法
院“调解 110”制度。

河间法院“调解 110”制度始
终将“为民司法”作为主题 ，规定
在法院设立调解热线， 每个人民
调解室设立调解专线， 法院热线
24 小时接听群众电话。 对群众的
热线， 适合法院进行诉前调解的
案件，及时进行登记，并将案件转
基层法庭， 由法庭指导人民调解
室进行诉前调解。 人民调解室在
48 小时内和当事人取得联系，通
过电话可以调解成功的， 由 110
热线登记入案； 对于必须到基层
乡村进行调解的， 人民调解员到
现场化解，调解期限为一个月。 调
解成功的案件， 由当事人自行达

成调解协议或共同申请到法院进
行司法确认； 对于调解不成的案
件， 由基层法庭指导当事人进入
诉讼渠道。

河间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融入
群众路线，不仅拓宽了工作思路，
创新了民意沟通机制， 而且让群
众得到了实惠， 让干警工作起来
更轻松。

据统计， 2009 年， 河间法院
受理案件数量十年来首次实现回
落，且降幅达到了 14.4%。 在此基
础上，2010 年又下降 6.9% ，2011
年 下 降 10.9% ，2012 年 下 降
15.2%。 而案件调撤率却呈逐年上
升趋势 ，2013 年上半年案件的调
撤率同比上升了 3.36 个百分点。
河间法院坚持走群众路线， 发挥
基层民调组织作用， 及时摸排各
类矛盾纠纷 ，抓早 、抓小，就地化
解纠纷，自 2011 年来共指导帮助
基层民调组织诉前调处各类民间
纠纷 3000 余件，使许多案件从源
头上避免了“民转刑 ”，有力地维
护了社会和谐、平安和稳定。

本报讯 （记者 鲍娜军

通讯员 张会娟）7 月 23 日，
藁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政府北东步行
街，一个正拆卸自行车前筐的
老头儿两天前偷了自己家的
自行车。

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 对该人进行控制盘问，并
调取了事主提供的楼区摄像
监控。 监控清楚地显示，一个
个子不高，上身穿草绿色上衣
的老头儿进入楼区以后左右
徘徊，发现第一个楼道里的自
行车没上锁推起来就走，录像
中的人正是民警所控制的嫌
疑人。 在铁的事实面前，曾多
次因盗窃被处理的孟某如实
交代了作案事实。

目前，孟某已被警方依法
作出行政拘留 14 日的行政处
罚。

本报讯 （何辉 ）为进一步
拓宽监督渠道，邯郸县人民检
察院积极探索人民监督员列
席检察委员会制度。 近日，该
院特邀两位人民监督员列席
了该院检察委员会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对犯
罪嫌疑人马某涉嫌受贿一案
进行研究讨论。 与会人民监督
员参与了会议全过程，仔细听
取了案件承办人对案件事实
和相关证据的介绍，以及检委
会委员对案件的分析。 在全面
了解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基础上，两位人民监督员
就案件的事实认定 、 证据采
用、 法律适用等充分发表观
点，并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提出
意见和建议，为案件最终得到
依法妥善处理提供了参考。

本报记者 陈兆扬 通讯员 张青山 张翠芳

摄像头让偷车人显形

“持枪”“武疯子”被民警遣送

请人民监督员列席检委会
邯郸县检方

两男子开着赃车去盗窃

昌黎检方四大平台助力青年干警成长

本报讯 （海波
俊杰 志明 ）滦县公
安局油榨派出所民
警在办案途中 ， 路
遇一“持枪”“武疯
子”，民警们趁其不
备将其控制， 成功
消除了一起社会隐
患。

7 月 28 日 上
午 ，油榨派出所指
导 员 刘 振 远 带 领
副所长王志满 、 民
警 张 振 军 去 滦 县
看守所办案 ，途经
建 华 大 街 原 农 机
局路口时 ，发现一
男子持“手枪 ”在
路边行走。 民警们
跟上前去 ，趁其不
备将“枪 ”夺下，并
将该男子控制。 经
现场搜查 ，该男子

除 携 带 一 仿 真 手
枪外 ，包内还有各
种 管 制 刀 具 十 多
把 。 该男子操外地
口 音 ， 且 言 语 不
清 ，精神显得不正
常。 为防止意外发
生 ， 民警将其携带
的“枪支” 、管制刀
具收缴后 ，将该男
子 送 到 滦 县 收 容
遣送站 ， 作进一步
处理 。

据周边群众介
绍 ， 该男子来此地
已有几天，经常“舞
刀弄枪”，吓得周边
群众都绕道走。 见
到民警将其制服 ，
大家都拍手称快 。
图 为 民 警 缴 获 的

“枪 支 ” 和 管 制 刀
具 。

本报讯 （记者 刘彬

通讯员 李永进）7 月
23 日，阜平县公安局经多
方工作，成功将外省网上
逃犯杨某抓捕归案。

当日下午 4 时许，该
局砂窝派出所接群众举
报称，涉嫌合同诈骗的湖
北枣阳籍网上逃犯杨某
现藏匿在阜平县北果园
乡某村。 获此线索后，该
局立即组织治安管理大

队警力赶赴该村实施抓
捕。 经深入摸排、严密布
控，民警于当晚 7 时许在
该村内将犯罪嫌疑人杨
某成功抓获。 经查，2011
年 11 月 12 日，杨某伙同
他人在阜平县以合伙开
矿为名，骗取张某等人入
股资金 190 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
杨某已移交湖北枣阳警
方。

以合伙开矿为名诈骗 190 万元

一湖北籍嫌疑人阜平落网

本报讯 （戴燕山 姚

飞 ）7 月 29 日， 青龙满
族自治县八道河镇塔沟
村村民蒋某兄弟二人捧
着一面锦旗来到青龙交
警大队， 感谢民警神速
破案，抓回肇事逃逸者，
帮助他们家追回赔偿。

7 月 14 日晚 6 时
50 分许， 青龙满族自治
县 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八道河镇塔沟村青
松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摩托车与一辆面
包车追尾后倒地，摩托车
驾驶人李某后被一辆改
装无牌照拉矿石车碾轧
致死，肇事车辆逃逸。

接警后， 青龙交警
大队民警迅速赶 赴现
场 。 因为案情重大，大
队迅速成立专案组 ，一
面安排城镇中队、 白家
店中队警力在沿 途设
卡， 重点对无牌拉矿石

车进行严格排查； 一面
走访周边群众、 过路司
机， 并调取案发地周边
监控 ， 严查嫌疑车辆和
驾驶人。 最终，民警经过
多方侦查，结合调取的主
要路口处的摄像监控，基
本确认嫌疑车辆为附近
矿山的拉矿石车。

专案组民警马不停
蹄走访附近矿山， 排查
嫌疑车辆。 当晚 7 时 40
分左右， 在青松岭某处
矿山， 民警发现八道河
镇人林某驾驶的拉矿石
车车身处有明显划痕 ，
有重大嫌疑。 民警顺藤
摸瓜将躲在矿山上的司
机林某抓获。 经过几个
小时的审讯， 林某对当
晚驾车碾轧李某后逃逸
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林某已被青龙
警方拘留，受害者家属也
得到了相关的赔偿。

无牌车碾轧他人致死后逃逸

民警追进矿山揪出肇事人

嫌邻桌声音大竟大打出手

被告人重伤他人被判刑
本报讯 （李硕 解

巍岗 ） 吃饭时因嫌邻桌
的人声音大， 便向对方
兴师问罪，并在争执中，
持匕首将人捅伤。近日，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
告人作出了判决。

2009年7月的一天凌
晨，刘军（化名）和朋友来
到石家庄市某夜市上的
一家烧烤摊喝啤酒。因邻
桌宋某和马某说话声音
大，引起刘军和朋友的不
满， 双方为此发生了口
角。刘军的朋友打了马某
一个耳光，刘军也借着酒
劲拿起随身携带的匕首
冲着宋某扎了一刀。见宋
某鲜血直流，刘军慌忙逃
窜。 经法医鉴定，宋某的
伤情属于重伤。 2012年9
月， 刘军在逃三年后，终
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
民检察院以刘军涉嫌故
意伤害罪向新华区法院
提起公诉。在法院审理阶
段，被告人刘军与被害人
宋某达成了赔偿协议，刘
军一次性赔偿宋某各项
损失共计72000元， 并得
到了宋某的谅解。

法院认为， 被告人
刘军故意 伤害 他人 身
体， 造成重伤的法律后
果， 其行为构成了故意
伤害罪， 但鉴于刘军认
罪态度较好， 且具有自
首情节， 并赔偿了被害
人损失， 得到了被害人
谅解。综合以上因素，今
年7月29日，法院对该案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
刘军犯故意伤害罪 ，判
处有期徒 刑二 年四 个
月，缓刑三年。


